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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於民國 89 年 8 月 1 日成立，招收學士班學生，民國 91 年增

設碩士班，民國 92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該系為高屏地區唯一之綜合型大學法律學系，配合該校及法學院

設立目標與教育目的，該系設立目標與教育目的可分為四大方向：培

育國家法治人才、平衡南北法學教育之發展，並因應高雄地區工業、

人文特色培養特定領域之法學人才，推廣法學進修教育，以因應社會

不同面向之需求，並加強理論與實務的融合，使得法律知識能學以致

用；深化法學領域之研究教學，並推動法學教育與其他學門之互相整

合，以期法治教育能普遍親民；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該系

學術發展地位及學生之國際觀，並與世界法律潮流接軌。該系並依上

述教育目標、大學人才培養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必備

之核心能力。 

該系基於提升學生競爭力，增進學生之人文關懷、國際視野及科

學思維，訂定法律學專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通才能力及實用外語

能力等四大核心能力，並據以設計各核心能力對應之課程，包括公

法、民法、刑法必修課程；公法、民法、刑法實例演習及法理學；社

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德文、日文語言課程，且建構完整的課程

地圖及職涯發展圖。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設有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三種不同班制，但

三者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並無區分，以致各班制的教育任務

未能明確區隔，課程設計亦無法符合實際需求。 

2. 該系發展南部特色的法律課程較少，如海洋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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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部分】 

1. 學士班課程地圖以表列方式呈現，課程架構與核心能力間的

關聯性不甚明確，例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等

必修課程一般而言應屬法律學專業能力。 

2. 司法實務課程略顯不足。 

3. 核心能力中的通才能力與通識教育所應培養的能力間，差異

性並不明確。 

4. 為因應高雄地區工業、人文特色，培養特定法學人才所開設

的相關課程有限，且部分相關課程，例如海上運送、海上保

險及勞工法等，自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後已不再開設。 

【碩士班部分】 

1. 目前碩士班課程設計並無法凸顯其特色，特別是培養學術研

究能力的課程不足。 

2. 碩士班課程的多元性未充分顯現，實際開設課程數較為不

足，特別是由於師資不足，以致於民商法課程的開設無法滿

足學生修課需求。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來自各行各業，傳統公法、刑法及民商法

專題研究恐無法滿足其多元需求，且課程規劃較為鬆散，每

學年度開設課程不一致，不利於學生修課之安排。 

2. 學士後法律組之課程安排，雖有基礎法學課程之修習，但無

與碩士進階課程先後銜接之機制。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需求不盡相同，兩者之課程

設計宜有所差異，目前允許兩種不同班制相互修習之制度，

恐影響學習效果，且較不利於滿足學生需求及發展各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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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宜依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不同班制，訂定不

同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相對應的課程設計，方能凸顯

各班制之特色。 

2. 宜配合發展南部特色增開相關課程，例如海洋法。 

【學士班部分】 

1. 宜加強學士班課程架構與核心能力的關聯性，使課程地圖更

為完善。 

2. 宜增聘司法實務工作者，開設審判實務課程，提升學生職場

競爭力。 

3. 宜重新定義核心能力中通才能力的內容，增加更多元化的通

才能力，以與通識教育所欲培養之能力有所區別。 

4. 宜審酌現有人才及附近地區相關專業人才需求，增開具有高

屏地區特色之課程。 

【碩士班部分】 

1. 宜增開強化碩士班學生學術研究能力之相關課程。 

2. 宜提供更多元的碩士班課程，增加開設相關課程數量，並增

聘民商法專長教師，增加財產法方面之課程。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宜重新考量建立具有高屏地區特色之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並

明確訂立不同階段的專業課程，以利學生學習規劃。 

2. 對學士後法律組學生宜建立先修基礎法學課程之機制，並建

立銜接碩士進階課程之機制，以提升學習成效。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宜斟酌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來源、背景及學習需

求，開設具有特色，且能符合各班制需求之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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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現有專任教師 9 位（含 1 位專案教師）、兼任教師 5 位，九

成以上的教師具有博士學位，專任教師中，具民商法專長者 4 位（含

1 位專案教師）、刑事法專長者 3 位、公法專長者 2 位。專、兼任教

師之學術水平尚稱良好，在課程安排上，亦能讓教師發揮所長，貢獻

所學，傳授學生所需專業知識。近五年生師比，雖標準指標 4 未高於

20%，惟標準指標 3 均略高於 40%，且近六年有 4 位專任教師離職，

顯現出專任教師有員額不足及結構不穩定之現象。 

該系教師開設課程，均能於開學前提供完整教學大綱，內容包括

教學目標、授課形式、課程內容與進度、教科書、參考書、評分標準、

討論時間、課業討論時間等項目，並設定核心能力養成之比例，使修

課學生瞭解課程之教學內容與核心能力目標。教師授課方式兼採講述

及討論，平均約 33%使用自編講義或出版教科書，另約有 11%採用

數位教學簡報輔助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目前所使用

之學習評量，採紙筆測驗考試及專題報告之方式進行。 

為建立教師與學生學習反饋機制，提升教學品質與評估教學成

效，每學期均由教務處進行教學評量。該系專、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量，

平均分數為 4 至 4.5 分，整體教學評量屬高分，表現優異，因此，迄

今尚未有教師接受該校「教學諮詢委員會」輔導改進之案例。此外，

該系設有教學專業成長機制，教師大多會參與該校所舉辦的教師研習

活動與傳習團隊，並接受教師評鑑，確保教師品質的改進與提升。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課程規劃及內容尚稱豐富，惟專任教師人數及專長不足

以因應開課需求，以致未能開設足夠學生選課需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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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系著重於傳統法學教育科目之教學及研究，惟原財產法方

面（尤其是債法）之專任教師離職後，尚未延聘此方面之專

任教師，恐對該領域之研究及學生學習產生不良影響。 

3. 專任教師流動率稍大，新進教師之專長與資歷，未必能勝任

離職教師原開設課程，以致課程停開或變更教學內容，使得

欲選修該課程之學生有不安定感。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碩士在職專班所開設課程及教學內容，大部分與碩士班相

同，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課程較為欠缺，且部分教師未具備實

務經驗。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增加專任教師員額，儘速聘足現有員額，並考量新聘教師

之專長以滿足相關課程開設及學生選課之需求。 

2. 宜儘速聘請財產法方面（尤其是債法）的專任教師。 

3. 宜改善整體教學及研究環境，提高教師留在系上任教之意

願，如有離職，宜注意新聘教師之專長領域及教學資歷，以

承接離職教師之課程，符合學生修課需求。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所開設之課程宜與碩士班之課程有適當的區隔，並加強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設有導師制度，提供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該系為便學習資

訊之傳達及意見溝通，於系網建構「學生專區」，提供學生輔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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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升學與就業等訊息，並結合教務處之「高大 E 起來教學平台」，

提供註冊、選課、課程介紹、講義教材、課外活動、意見交流等 e 化

訊息服務。 

在學習資源方面，該系空間資源充裕，其最新可自行支配之空間

容量達到每生 30 平方公尺、每師 84 平方公尺，另有與財經法律學系

及政治法律學系共用之大型實習法庭、法律圖書館、電腦教室、國際

語言教室、視聽教室及學生自習室等。 

該系經常舉辦專題演講、學術研討會及生涯發展座談等課外學習

活動，以強化學生學習效果及輔導就業系學會亦能正常運作，提供系

上學生交流平台。 

【學士班部分】 

該系必修課程酌情設置經專業訓練認證之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教材準備及課後輔導，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設置比率達 40%；該系

另利用獎助工讀金，甄選碩士班學生擔任必修課之輔導助教，凡學士

班學生 10 人以上連署提出申請，即啟動個別課程之課後輔導機制，

並由原授課教師負責監督。 

【碩士班部分】 

該系鼓勵學生擔任教學助理及輔導助教，藉由同儕輔導收教學相

長之功效，有助於落實法律基礎學科之專業知識。該系設有學生專屬

研究室 3 間，共置 28 個桌位，並附設網路節點、檯燈及儲物櫃，便

利碩士班學生從事研究工作及自修。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雖擁有充裕之空間資源，惟部分場所及設施因管理人力

不足或經費短絀，以致使用率不高或維護不周，例如多位學

生反應實習法庭鮮少開放使用、系圖書館經常未開放及自習

教室悶熱不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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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課程由於合班上課，以致教室空間無法容納過多學生，

因而影響學生選課及學習效果。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依該校 101 年 5 月 18 日訂定之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

點」，對學生實施預警通報及追蹤輔導，惟僅以成績不佳者

為對象（如期中考不及格或一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對於經常曠課或缺課時數過多之學生，尚未建立

有效之預警通報機制。 

2. 該系專任教師雖多能與學生約定時間進行課後學習諮商，惟

尚未建立較完備之課堂外諮詢服務機制（office hour）。 

【碩士班部分】 

1. 學生反應該系法律圖書不足，且缺乏主要中文法學期刊或部

分期卷遺失，不利研究工作之進行。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少數教師以方便學生準備國家考試、撰寫學期報告、或本身

赴外地公差（如閱卷、參加會議等）、參與研討會等事由停

課且未補課，恐影響學生學習權益。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宜向校方爭取經費，適度增聘行政人員及增加空間設備

之維護管理預算，以提升學習資源之使用效益。 

2. 宜因材施教，依學生不同背景分班上課，並積極爭取充足之

上課教室。 

【學士班部分】 

1. 針對缺課達一定時數之學生，宜由授課教師立即主動通報系

上，並由該系透過家長及導師進行必要瞭解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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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建立專任教師提供學生課後學習諮詢之機制（office 

hour），明確規範每週最低開放時數並公告周知，以確實落實

學生學習輔導。 

【碩士班部分】 

1. 宜添購法律專業圖書及期刊，並建立師生推薦採購圖書制

度，以利學生進行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教師如有必要停課時，宜依相關規定請假及補課，以維護學

生受教權益。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教師理論與實務經驗豐富，除舉辦各類型法學研討會，亦定

期發表專刊論文，96 至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TSSCI 期刊論文合計 6

篇、其他期刊論文 122 篇、國內研討會論文 38 篇、國外研討會論文

11 篇、兩岸論文 14 篇、專書論文 14 篇、專書 11 冊，足見該系教師

學術與專業表現良好，亦能貢獻所學。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法學院各研究中心沒有特別獨立經費預算，且自籌款項須交

由該校會計室管理，影響中心運作。 

2. 該校實施 KPI 評量（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對該系學

術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3. 研究成果之論文期刊，依點數計量分給獎金，影響該系之學

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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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建請校方酌量補助各研究中心經費預算，並鬆綁自籌經費

之管理，以利各研究中心獨立運作。 

2. 宜建請校方考量該系之特色，建立較合適之學術評量標準。 

3. 該系發表研究成果之論文期刊，宜由校方酌量補助，以利學

術發展。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系友會於民國 96 年成立，且有專屬的網站及 Facebook，可

做為系友間工作與生活上之交流平台。系友會每年均舉辦年會、生涯

發展座談會、司法模擬考試，並定期出版系友動態報導，提供相關法

律考試資訊及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等，資料建構得宜，對畢業生之動

態頗能掌握。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在系友會會員組成

之比例適當。 

該系自行設計問卷，針對 96 至 100 學年度畢業生就業概況進行

調查，回收率以碩士在職專班最高，100 學年度各班制之回收率均達

到 40%以上，回收比率尚可。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畢業系友待業人數過多，國家考試錄取率偏低，系友流向不

易調查。 

2. 每年均有民法、刑法會考，惟並非強制參加。 

3. 該系在校生及畢業系友均反應師資陣容及各種期刊與圖書之

添購，尚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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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1. 碩士班畢業系友之聯繫工作有待加強。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與畢業生大部分均有不錯的工作，惟與該

系之交流仍有強化空間。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加強系友聯繫，積極輔導就業與考試。另宜強化畢業生之

追蹤機制，指定專門人員負責系友聯繫事宜。 

2. 宜規定三、四年級學生參加年度民法、刑法會考，並訂定獎

懲制度，以確實施行會考，增加學生競爭力。 

3. 宜針對學生及系友之建議，積極採納改進，如加強民商法及

訴訟法師資、跨系不限修、增購圖書與期刊等。 

【碩士班部分】 

1. 宜加強碩士班系友之聯繫工作，可多邀請學業成績優良之系

友返校舉辦座談會，交換社會經驗、就業及工作心得，提供

在學學生參考。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1. 宜邀請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回系上演講，提供經驗傳承，以

提高學生之讀書風氣並增加求職信心。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